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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经营
业绩考核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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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发综合〔2009〕335号

 

各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

为积极推进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加强对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考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工作的指导，

现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附件：

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为推进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依法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加强对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考核高级

管理人员经营业绩工作的指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暂行条例》、《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暂行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董事会考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的基本条件和原则

（一）基本条件。

对具备下列条件的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不直接考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

业绩，由董事会根据国资委有关经营业绩考核的原则和本《指导意见》组织实施：

1.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内部制衡机制基本形成，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健全；

2.外部董事人数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半数；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外部董事担任。

经国资委确认，未达到上述条件的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暂由国资委对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经营业绩考核。

（二）基本原则。

1.依法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不断提升股东回报和投资效率，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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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与任期考核相结合，兼顾当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3.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高级管理人员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4.制度创新与平稳过渡相结合，力求统一规则与企业个性化考核有机衔接；

5.坚持考核服务于企业科学发展，推动企业提高战略管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水平，不断增强企业

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董事会考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的主要职责和基本要求

（一）董事会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1.决定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

2.决定高级管理人员年度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及薪酬兑现方案；

3.决定企业内部职能部门和下属单位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

4.确定向国资委提交的经营业绩测试评价目标建议值。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1.拟订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

2.拟订高级管理人员年度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方案，组织实施对高级管理

人员的经营业绩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提出薪酬兑现方案；

3.提出内部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4.组织落实董事会关于经营业绩考核的有关决议和负责日常具体管理工作；

5.向董事会提出经营业绩测试评价目标建议值；

6.负责与国资委沟通，按照要求报备有关文件，并向董事会反馈相关信息；

7.参加国资委组织的业绩考核工作会议和相关业务培训。

（三）董事会考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工作的基本要求。

1.制订切实可行的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应当以《考核办法》等文件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充分考虑行业特

点和企业实际，按照资本收益最大化、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增加股东价值的要求，建立切实可行的业绩考核办法。

2.确定科学合理的经营业绩考核目标。董事会应当结合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行业特点，确定符合企业实际、富有挑战性

的考核目标；加强标杆管理，与同行业国内优秀企业和国际一流企业进行对标；实施精准考核，制订与每位高级管理人员工作岗位

职责相适应的考核指标和考核评价体系，减少目标值与实际完成值的偏差。

3.严格核定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董事会核定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应当严格依据经中介机构审计并经国资委审定的财务决算数据，

以及经董事会审定的有关非财务指标，听取派驻本企业监事会的意见，并对考核数据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董事会认定的考核指

标实际完成值与国资委审定的数据有差异的，需事先与国资委沟通达成一致。

4.充分运用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应当作为董事会兑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推动其改进工作、任免

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三、国资委工作职责及相关工作程序

（一）国资委在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

1.依照有关规定，对董事会业绩考核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评价；

2.对考核数据进行审核，确定影响经营业绩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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